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闵民三(知)初字第741号

　　原告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蔡晓东。

　　委托代理人方程，浙江亿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善极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周书。

　　委托代理人金汉城。

　　原告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创动力公司)与被告上海善极计算

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极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

5月28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

理。原告原创动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方程，被告善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金汉城到庭参加

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原创动力公司诉称，其系“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依法

享有该美术作品的全部著作权，任何第三人未经原告许可，均不得使用相关美术作品。

原告认为，被告未经许可，擅自通过其所有并经营的极游网(www.ggg.cn)传播了含有涉

案美术作品的手机游戏《喜羊羊拼图》，并通过在侵权网页中以嵌入广告的方式获得了

大量的非法收益，严重侵害了原告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一、立即删除在其所有并经营的“极游网

”(www.ggg.cn)网站上的手机游戏《喜羊羊拼图》；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以下

币种相同)30000元；三、承担原告因制止侵权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共计5000元(含公证费

1500元、差旅费500元、律师费3000元)。

　　诉讼中，原告以被告已经删除了涉案游戏为由申请撤回了第一项诉讼请求。

　　被告善极公司辩称：一、极游网系提供信息网络存储空间的服务运营商，涉案游戏

应系网友上传；二、投放广告并非原告盈利收入之来源，且被告并未提供涉案网络游戏

下载服务，故被告并未因此获利；三、即使本案侵权事实成立，根据用户登录、点击次

数可以看出涉案游戏传播范围小，受众范围有限，情节显著轻微，并未对原告造成重大

损失，且原告应对侵权损失的计算方法提供相应证据；四、本案涉案游戏中的美术作品

不具有知名度，且与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并非同一作品，两者之间无关联性。

　　经审理查明，2007、2008年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分别对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

》中的卡通形象暖羊羊、喜羊羊、美羊羊、慢羊羊、懒羊羊、灰太狼、红太狼、沸羊羊

等美术作品进行了著作权登记。登记证书记载著作权人为原创动力公司。

　　原告委托代理人翁沈涛于2013年1月16日向浙江省杭州市禹航公证处申请，对网址

为www.ggg.cn的“极游网”网站上涉嫌侵犯申请人所拥有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主角造

型的手机游戏进行证据保全。申请人在公证员及工作人员的监督下，使用公证处的计算

机及申请人自带的型号为三星I9001的手机登录极游网www.ggg.cn,该网站Android安卓游



戏栏目下有名称为“喜羊羊拼图”的游戏，显示文件大小：714.4KB，该页面还显示游

戏分类：益智游戏；作者：roger.zhu；游戏版本：1.0；更新时间：2011-05-

1912：08：00；游戏评分：7.5，4人评分。下翻该网页中游戏介绍显示该游戏的规则以

及相关关卡截图，网页右侧有“钓鱼岛”等商业广告。点击网页右侧上端“安装极游游

戏下载游戏”，打开下载页面，点击“如果3秒后下载仍未开始，请点击此链接”后弹

出迅雷对话框，选择保存至桌面“XXXXXXXXggg.cn证据保全”文件夹，点击“立即下

载”，下载完成后显示该APK文件名称为“maxstrom.jigsawsheep”。申请人通过手机连

接线将手机与电脑进行连接，点击桌面“XXXXXXXXggg.cn证据保全”文件夹，将名称

为“maxstrom.jigsawsheep”的APK文件复制粘贴至申请人手机中的“手机取证文件夹

”，并通过手机进行安装。申请人打开手机应用程序中的“喜羊羊拼图”，该游戏中显

示有暖羊羊、喜羊羊、美羊羊、慢羊羊、懒羊羊、灰太狼、红太狼、沸羊羊等卡通形象

。浙江省杭州市禹航公证处就上述证据保全过程出具(2013)浙杭禹证民字第133号公证书

及公证刻录光盘，该公证书中同时公证了其他多款游戏。

　　2015年1月12日，原创动力公司向极游网公司发送律师函一份，就极游网上未经许

可传播含有涉案动漫形象的游戏构成侵权事宜向极游网公司主张权利，要求其停止侵权

并赔偿损失。该函件通过中国邮政EMS快递妥投至极游网公司。

　　原告制作的电视动画作品《喜羊羊与灰太狼》曾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第十一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动画艺术专业委员会

颁发的“中国动漫风云榜”2008年度春季榜“最具有影响力动画电视剧”称号，中共广

东省委宣传部颁发的广东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广东省广

播电影电视局、广东省影视节目制作行业协会颁发的2001至2005年度广东省民营影视企

业电视动画片优秀节目奖，CCG EXPO第六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暨2010卡通总动

员最佳收视表现大奖，第二届中国创意策划节中国最佳动漫创意奖及第十四届上海电视

节“白玉兰”奖国产动画片银奖等荣誉称号。

　　2010年4月15日，广州新原动力动漫形象管理有限公司(系原告委托其进行部分商业

许可的合作公司，以下简称新原动力公司)与深圳市关爱行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关爱行通信公司)签订许可协议。该协议约定新原动力公司以非独家授权方式许可关爱

行通信公司于2010年4月15日至2012年4月14日在手机等产品上使用《喜羊羊与灰太狼》

电视卡通剧中的喜羊羊、慢羊羊、懒羊羊、美羊羊、沸羊羊、暖羊羊、灰太狼、红太狼

及小灰灰等形象，形象使用费为300000元，提成费按实际销售数量每台另支付5元。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版权登记证书、获奖证书、(2013)浙杭禹证民字第133号公证

书、律师函、EMS快递单及送达查询单、(2012)浙杭钱证民字第3289号公证书以及原、

被告的当庭陈述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所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著作权的暖羊羊、懒羊羊、喜羊羊、慢羊羊、沸羊羊、美羊羊

、灰太狼、红太狼等卡通形象均属于美术作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

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当时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

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

等，可以作为证据。本案中，原告就上述美术作品在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进行了作品



登记，并取得版权登记证书，在被告没有提供相反证据否定原告享有涉案美术作品著作

权的情况下，本院依法确认原告为涉案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有权为维护其合法的著作

权提起诉讼。

　　被告辩称本案涉案美术作品与原告享有权利的美术作品系不同作品。本院认为，经

比对，涉案游戏中使用的卡通形象在整体造型以及头型、面型、毛发部位、眼睛、嘴巴

、犄角等细节方面均采用了原告权利作品的独创性内容，与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美术作品

在视觉上无差异，构成实质性近似。且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卡通形象与原告享有

著作权的美术作品系不同作品，故本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称极游网系提

供信息网络存储空间的服务运营商，认为涉案游戏系网络用户上传的答辩意见。本院认

为，被告未能在规定举证期限内提供涉案游戏上传者的信息，无法证明涉案游戏系网友

上传，故对被告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信。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运营的极游网上传播

的涉案游戏使用了喜羊羊、美羊羊、慢羊羊、懒羊羊、沸羊羊、灰太狼、红太狼的卡通

形象，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关于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原告提供的案外人签订的许可协议在授权范围、授

权时间等方面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无法作为本案赔偿数额的参考依据。本案中，原告

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或者被告的违法所得，故本院综合考量涉案美术作品创作难度

，艺术美感与价值，涉案游戏的侵权时长及传播、受众范围等因素，酌情确定相应的赔

偿金额。原告并未提供合理费用的相关票据，但由于原告实际进行了保全证据公证，且

律师实际出庭参加诉讼，虽未提供凭证，但考虑到实际支出，本院结合公证行业收费标

准、律师工作量、本案案情及案件难易程度亦予以酌定。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项、第十一条第一

款、第四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

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善极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广东原创动

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10000元。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案件受理费675元，由原告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241.07元，被告上海

善极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负担433.9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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